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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4_E5_9C_9F_c51_638105.htm 1、考试改革 全国土地估价师资

格考试，从2006年起每年举行一次考试，单科合格成绩实行

三年有效、滚动管理。连续三个考试年度通过全部应考科目

的合格者取得国土资源部统一印制、用印的《土地估价师资

格证书》。 2、报名条件 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，具有完全

民事行为能力，遵纪守法，并具备下列条件之一的，可以报

名参加土地估价师资格考试： 1．取得大专学历且从事相关

工作满两年； 2．取得本科学历且从事相关工作满一年； 3．

取得博士学位、硕士学位、第二学士学位或者研究生班毕业

。 不具备前款第1、2、3项规定国家承认的学历或学位要求，

但具有国家认可的中级以上相关专业技术职称。 3、考试参

考教材 考试内容以“考试大纲”为依据，不指定考试教材，

“考试大纲”已经重新修订，将随考试通知发布，行业协会

将组织专家编写应考的相关材料。 4、考试时间 欲报考人员

请关注近期国土资源部和中国土地估价师协会的网站，因报

考人员按属地原则报名参加考试，故欲报考人员请关注当地

国土资源主管部门或土地估价行业协会的具体办理时间。 5

、考核内容 试科目包括：土地管理基础与法规、土地估价理

论与方法、土地估价实务基础、土地估价案例与报告、土地

估价相关知识五科，全部实行闭卷考试。各科考试范围见《

全国土地估价师资格考试大纲（2008年）》（另行发行）。

考试委员会不指定考试参考教材。 考试参考资料为国家现行

土地行业有关法律、法规、政策,以及行业准则、技术标准和



技术规程等。 6、考试方式 应试人员除可携带2支2B铅笔、橡

皮、尺子和兰色或黑色钢笔、圆珠笔以及不具备文字储存或

音响功能的计算器用于答题使用外，不得携带任何书籍、资

料、笔记、纸张及各类无线通讯工具进入考场。 应试人员应

使用2B铅笔填涂答题卡，使用兰色或黑色钢笔、圆珠笔按要

求填写姓名、准考证号和身份证号并进行答题。填写（填涂

）不清或填写在密封线外或作标记的答题卷、答题卡不予记

分。 7、资格证书 土地估价师实行注册登记制度，有效期一

般为五年。有效期满，持证者要按规定主动到省级以上土地

管理机构申请办理注册登记，换发证书。 凡脱离土地估价工

作三年以上或其他原因不具备土地估价师资格的，不能给予

重新注册登记，其所取得的土地估价师资格证书自动失效。

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

www.100test.com 


